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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 南 省 教 育 厅

云教函〔2019〕286号

云南省教育厅关于做好 2020届

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公费师范毕业生

就业工作的通知

各州、市教育体育局，各部属公费师范生培养单位：

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全国

全省教育大会精神，进一步做好云南省 2020届教育部直属师范

大学公费师范毕业生就业工作，根据《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做好

2020届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公费师范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》

（教师厅〔2019〕4号）精神，现就做好我省工作有关事项通知

如下：

一、全面落实编制岗位

各地教育体育局要高度重视公费师范毕业生就业工作，切实

按照国家和省相关政策要求，主动加强与财政、人社和机构编制

部门的沟通协调，会同机构编制部门在核定的中小学教师编制总

额内，提前安排、准确核查接收公费师范毕业生编制计划，统筹

本地区中小学教师岗位需求，保障符合就业条件的公费师范生有



— 2 —

编有岗，全部落实任教学校，严禁“有编不补”。2020年 5月底前，

要确保 90%公费师范毕业生通过双向选择落实任教学校。2020

年 6月底仍未签约的公费师范毕业生，由生源所在县、市、区教

育体育局会同有关部门统筹安排到本地区师资紧缺的中小学校

任教，确保公费师范生离校前全部落实任教学校。

二、切实做好就业服务

各地教育体育局要积极安排公费师范毕业生供需见面活动，

通过组织用人单位进校招聘、举办专场招聘会、毕业生推介、“互

联网+”等多种形式招聘录用和推介公费师范毕业生，努力实现就

业服务的个性化和信息化。省教育厅将于 2020年 3月前后举办

云南省公费师范毕业生招聘双选会，届时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和培

养学校要积极组织教育体育局、用人学校和学生参加。

请各部属公费师范生培养学校于 2020年 5月底前将毕业生

派遣方案发送至云南省教育厅。7月 15日前，公费师范毕业生

凭《毕业证》《就业报到证》等证件到云南省教育厅办理派遣手

续。云南省教育厅将公费师范毕业生派遣至用人单位所在州市级

教育体育局，由州市级教育体育局安排到县、市、区教育体育局

或用人单位。

三、加强公费师范毕业生履约管理

（一）公费师范毕业生必须严格履行《师范生免费教育协议

书》有关协议条款，按规定到县级中小学校任教 6年。到城镇学

校工作的公费师范生，应到农村义务教育学校任教服务至少 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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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。鼓励公费师范生长期从教，终身从教。

（二）通过双向选择、自行联系到县、市、区中小学就业的

毕业生应于 2020年 5月 1日前办理就业签约手续。自行联系就

业的毕业生，须由拟接收学校报当地教育等有关部门批准后正式

签约。未在规定时间内办理就业签约、跨省就业手续的公费师范

毕业生，应于 2020年 5月 30日前向生源所在地县、市、区教育

体育局提出书面就业申请。因毕业生未主动联系，不按要求向生

源所在地县、市、区教育体育局提出书面就业申请而影响毕业当

年正常就业的，责任由毕业生本人承担。

（三）云南省生源公费师范毕业生原则上须回云南省生源地

中小学任教，有特殊情况的，经培养院校、生源所在地州市教育

体育局批准，报省教育厅和接收地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批准，可申

请跨省任教；未经云南省教育厅批准的，不得派遣至其他省份。

公费师范生在服务期内申请跨省调动的，参照《教育部办公厅关

于公费师范生就业相关政策的通知》（教师厅〔2011〕1号），

按照工作调动办理。

（四）各地教育体育局要严格执行公费师范生履约管理办

法，确保公费师范生严格履行师范生公费教育协议。严格控制公

费师范毕业生违约就业，最大限度降低公费师范生就业违约率。

除因重大疾病无法完成学业或不适合从教，经省级教育行政部门

指定的二级甲等(含)以上医院按照教师资格认定体检标准检查

确认后终止协议，应届公费师范生毕业前一律不得解约。因特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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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因不能履行协议的，由毕业生本人提出申请，培养学校提出审

核意见，报省教育厅办理审批手续，省教育厅按规定收回教育培

养费和违约金后，重新改派就业。已免试攻读非全日制教育硕士

专业学位的，由培养学校取消学籍。

（五）应届公费师范生解除协议、跨省手续办理请与省教育

厅学生工作处联系；服务期内往届公费师范生履约情况发生变动

的，请与省教育厅教师工作处联系。

四、有效开展就业宣传教育

各地教育体育局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

重要论述和全国全省教育大会精神，通过组织政策宣读、一线优

秀校长教师报告会，优秀公费师范生谈体会等多种形式，引导动

员广大公费师范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、价值观和成才观，争做“四

有好老师”，在工作岗位上做好学生锤炼品格、学习知识、创新

思维、奉献祖国的引路人。鼓励和引导公费师范生到农村、边远、

贫困、民族地区中小学任教，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建功立业。

要将宣传教育融入到就业指导和就业宣传的全过程，充分利

用各类媒体，发布就业教育与职业指导知识内容，营造支持公费

师范生就业的良好氛围。

五、建立健全协调督查机制

各地教育体育局要加强与相关职能部门协调配合，建立就业

工作督查机制，确保公费师范生就业政策落到实处。省教育厅将

会协同有关部门对各地州公费师范毕业生就业情况和履约管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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情况进行监督检查，并将该项工作纳入目标责任考核机制，年末

进行指标量化打分，并通报检查结果。

六、加强信息管理

（一）请各地教育体育局认真核实订正《云南省 2020届公

费师范毕业生生源信息表》（附件 1），及时掌握学生情况，加

强与学生沟通，做好相关管理服务工作。

（二）各地要指定专人负责，加强就业信息统计报送工作，

根据教育部有关要求，自 2020年 2月起每月向省教育厅报送签

约数据，由省教育厅汇总报送教育部，省教育厅将定期通报就业

进展情况。请各州市教育体育局填写《云南省 2020年州市教育

体育局公费师范生就业工作通讯录》（附件 3），于 2020年 1

月 5日前将电子版报送至省教育厅学生工作处邮箱。

（三）各地要结合全省和本地生源公费师范毕业生专业情

况，统筹考虑本地教师队伍实际需要，认真组织各县、市、区申

报公费师范毕业生就业岗位需求计划。教师岗位需求计划要大于

本地生源公费师范毕业生人数。岗位需求计划经有关部门同意

后，由州市教育体育局认真填写《云南省 2020届公费师范毕业

生就业岗位需求统计表》（附件 2），于 2020年 1月 5日前报

送至省教育厅教师工作处（纸质版和电子版同时报送）。

省教育厅学生工作处

联 系 人：赵滇智、陈月

联系电话：0871－6515766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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传 真：0871-65175539

电子邮箱：ynjytxsc@126.com

省教育厅教师工作处

联 系 人：王光雄

联系电话：0871-65141663（传真）

电子邮箱：ynjsgzc@126.com

附件：1. 云南省 2020届公费师范毕业生生源信息表

2. 云南省 2020届公费师范毕业生就业岗位需求统

计表

3. 云南省 2020年州市教育体育局公费师范生就业

工作通讯录

2019年 12月 31日

云南省教育厅办公室 2019年 12月 31日印发


